南投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中華民國114年10月15日
                                                           府行救字第 1140149960 號
訴願人：林o俊(渡oo俊)     地址：日本国oo縣oo市oo東
                                   o-oo-o
原處分機關：南投縣水里地政事務所
訴願人因土地分割，共有物分割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106年10月17日水資登字第025830、025840號土地登記申請書南投縣水里鄉oo段ooo、ooo地號土地分割、共有物分割登記案，案內林o俊簽章及無授權予代理人林o文及使用護照影本，提起訴願，經本府依法審議決定如下：
    主 文 
訴願不受理。
事 實
    緣南投縣水里鄉oo段ooo、ooo地號土地(以下稱系爭土地) 土地分割，共有物分割案，原處分機關以該案附繳證件已附渡oo俊日本國護照、海外授權書(陳o豐為其被授權人)代理，審查期間訴願人林o俊於106年10月18日親自到場，經原處分機關審查人員核對身分無誤後，且經林o俊於土地分割、共有物分割登記申請書及案附共有土地所有權分割契約書簽名無誤，於106年10月23日及106年10月24日完成土地分割、共有物分割登記完畢，訴願人不服提出訴願，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理 由
1、 訴願人陳述略以：「本人自2023年8月14日起向水里地政事務所、南投縣政府地政處、南投縣政府政風處陳情土地座落：南投縣水里鄉oo段ooo、ooo地號共2筆，林o書地政士未經本人同意，申請不實登記土地所有權人渡oo俊，水里地政事務所予以登記，致本人土地權益損失重大，懇請登記無效，註銷南投縣水里鄉oo段ooo、ooo地號土地所有權人渡oo俊恢復林o俊。訴願項目：1.林o書地政士事務所：106年10月24日未經本人土地所有權人林o俊同意，登記南投縣水里鄉oo段ooo、ooo-oo(於106年10月23日由同段ooo地號分割增加)、ooo地號為土地所有權人渡oo俊，偽造林o俊授權書，土地登記申請書不實影印渡oo俊護照，註銷：(A)南投縣水里鄉oo段ooo地號、面積71公畝36平方公尺林o俊土地所有權狀。(B)南投縣水里鄉oo段ooo地號、面積24公畝19平方公尺林o俊土地所有權狀。2.水里地政事務所：106年10月16日土地登記申請書林o俊本人無親自到oo地政事務所簽章亦無授權給代理人林o文，土地登記申請書渡oo俊護照影印來自水里地政事務所，106年10月18日承辦人認證ooo、ooo土地所有權人林o俊同時影印渡oo俊護照。3.竹山地政事務所：106年5月22日土地買賣契約書南投縣水里鄉oo段ooo(886坪)，ooo(92坪)合計978坪土地出賣人林o俊、林o義，買受人鄧o和。(A)土地登記申請書不實登記ooo-oo(100坪)土地買受人林o志。(B)土地登記申請書不實登記ooo(92坪)土地出賣人林o書。(C)土地登記申請書不實影印渡oo俊護照。以上懇請土地登記無效，註銷南投縣水里鄉oo段ooo、ooo-oo、ooo地號土地所有權人渡oo俊恢復林o俊，同時歸還南投縣水里鄉oo段ooo地號、面積71公畝36平方公尺， ooo地號、面積24公畝19平方公尺林o俊土地所有權狀。」。
2、 依民法總則施行法第2條規定：「外國人於法令限制內，有權利能力。」，本案訴願人為日本國人，於法令限制內，有權利能力，合先敘明。按訴願法第14條、第77條第2款規定：「訴願之提起，應自行政處分達到或公告期滿之次日起三十日內為之。利害關係人提起訴願者，前項期間自知悉時起算。但自行政處分達到或公告期滿後，已逾三年者，不得提起。訴願之提起，以原行政處分機關或受理訴願機關收受訴願書之日期為準。……」、「訴願事件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為不受理之決定：……二、提起訴願逾法定期間……。」；又「土地登記性質上屬於形成處分，且依法係採登記生效主義，是土地登記處分並無所謂送達或公告，一經作成，解釋上仍當與公告之效果同視。」(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9年度訴字第1445號行政裁定要旨)、「地政機關在本屬書面之土地登記簿上登記完畢後，隨即發生法定之絕對效力，不以送達為生效之要件。惟因地政機關無從於登記簿上為有關救濟之教示，是其訴願之法定不變期間為自相對人或利害關係人知悉時起一年。」(最高行政法院102年度裁字第910號行政裁定要旨)，查原處分機關106年10月17日水資登字第025830、025840號土地登記申請書南投縣水里鄉oo段ooo、ooo地號分割、共有物分割登記案，已於106年10月23日、106年10月24日登記完畢，迄今已逾3年；另訴願人2023年9月11日、2023年9月13日電子郵件之陳情書內容所示，知悉登記內容至提起本案訴願已逾1年，依上開訴願法第14條、第77條第2款，及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最高行政法院裁定要旨，均已逾提起訴願期限，本案應為程序上不受理決定。
3、 另民法第528條規定：「稱委任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委託他方處理事務，他方允為處理之契約。」；土地登記規則第24條規定：「申請閱覽、抄寫、複印或攝影登記申請書及其附件者，以下列之一者為限：一、原申請案之申請人、代理人。二、登記名義人。三、與原申請案有利害關係之人，並提出證明文件。」、第26條規定：「土地登記，除本規則另有規定外，應由權利人及義務人會同申請之。」、第34條第1項規定：「申請登記，除本規則另有規定外，應提出下列文件：一、登記申請書。二、登記原因證明文件。三、已登記者，其所有權狀或他項權利證明書。四、申請人身分證明。五、其他由中央地政機關規定應提出之證明文件。」、第36條第2項規定：「由代理人申請者，代理人並應於登記申請書或委託書內簽名或蓋章；有複代理人者，亦同。」、第38條規定：「代理申請登記檢附之委託書具備特別授權之要件者，委託人得免於登記申請書內簽名或蓋章。前項委託書應載明委託事項及委託辦理登記之土地或建物權利之坐落、地號或建號與權利範圍。」、第40條第1項第2項第1款規定：「申請登記時，登記義務人應親自到場，提出國民身分證正本，當場於申請書或登記原因證明文件內簽名，並由登記機關指定人員核符後同時簽證。前項登記義務人未領有國民身分證者，應提出下列身分證明文件：一、外國人應提出護照或中華民國居留證。」、第41條第10款規定：「申請登記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當事人得免親自到場：……十、檢附登記原因發生日期前一年以後核發之當事人印鑑證明。」、第53條第1項規定：「辦理土地登記，除本規則另有規定外，程序如下：一、收件。二、計收規費。三、審查。四、公告。五、登簿。六、繕發書狀。七、異動整理。八、歸檔。」；申請土地登記應附文件法令補充規定第32點規定：「土地登記規則第三十四條第一項規定，申請登記應檢附之證明文件，依下列規定：……（三）下列文件得以影本代替，由申請人或代理人（複代理人）於影本上簽註本影本與正本相符，如有不實申請人願負法律責任，並簽章……1.國民身分證。2.戶口名簿。……12.護照。……」。
4、 查本案林o文檢附土地登記申請書(委任關係欄已簽註如有虛偽不實，本代理人願負法律責任。)、義務人及權利人身分證明文件(由林o文依申請土地登記應附文件法令補充規定第32點規定簽註本影本與正本相符，如有不實申請人願負法律責任，並蓋章)，代理水里鄉oo段ooo、ooo地號分割、共有物分割送件，並經原處分機關106年10月17日水資登字第025830、025840號收件完畢，該案附繳證件已附訴願人之日本國護照、海外授權書(陳o豐為其被授權人)，另審查期間訴願人於106年10月18日親自到場經原處分機關審查人員核對身分無誤後，訴願人於2案申請書及案附共有土地所有權分割契約書簽認完畢，綜全案審核無誤後於106年10月23日、106年10月24日登記完畢後歸檔，存放於專人管理之地籍資料庫。是以，本案原處分機關依上揭法律規定辦理，並無違誤。另「依本法所為之登記，有絕對效力。」、「依本規則登記之土地權利，除本規則另有規定外，非經法院判決塗銷確定，登記機關不得為塗銷登記。」土地法第43條、土地登記規則第7條分別著有規定，亦值參照。
5、 至於訴願人所稱：系爭土地所有權人不實登記渡oo俊與簽章、106年10月16日土地登記申請書林o宏本人無親自到原處分機關簽章亦無授權給代理人林o文、土地登記申請書不實影印渡oo俊護照等，屬司法訴訟確認之範疇，非訴願機關管轄之訴願事件，併予敘明。
6、 據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程序不合，本府不予受理，爰依訴願法第77條第2款之規定，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王 瑞 德                                       
                                                委員 陳 益 軒 

                  委員 吳 萬 春

                  委員 張 國 楨   

   委員 黃 啟 修

   委員 賴 政 忠

   委員 陳 美 秀

   委員 林 倖 祺

   委員 張 惠 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5  日

                                   縣 長  許 淑 華

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2個月內向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地址：臺中市五權南路99號）提起行政訴訟。
1

5

